


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劳社部发〔2007〕14 号）

的规定，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和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对象、标准

以及费用筹集办法等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。

请你们按照《国土资源听证规定》和《关于切实做好被征地

农民社会保障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的规定，在告知后 5 个工作

日内，向江门市新会区自然资源局（地址：新会区会城中心南路

11 号，邮编：529100，联系人：林翠莲，联系电话：6653666。）

书面提出听证申请，逾期未提出的，视作放弃听证。特此告知。

附件：1.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

2.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方案

江门市新会区自然资源局 江门市新会区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局

2019年11月16日





1

2．留用地安置：留用地按实际征地面积的 12.5%折算货币

方式补偿；

3．社保安置：具体方案以劳动和保障部门制订的为准。

江门市新会区自然资源局

2019 年 11 月 16 日





三、费用标准。按粤府办〔2010〕41 号文规定，被征地农民

个人最低缴费标准为每人每月 50 元，缴费年限为 15 年，按个人最

低缴费标准缴纳 15 年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金为 18000 元。

四、筹资办法。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第四十二条和粤

府办〔2010〕41 号文规定，单列计提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资金

列入征地成本。

江门市新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19 年 11 月 16 日





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劳社部发〔2007〕14 号）

的规定，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和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对象、标准

以及费用筹集办法等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。

请你们按照《国土资源听证规定》和《关于切实做好被征地

农民社会保障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的规定，在告知后 5 个工作

日内，向江门市新会区自然资源局（地址：新会区会城中心南路

11 号，邮编：529100，联系人：林翠莲，联系电话：6653666。）

书面提出听证申请，逾期未提出的，视作放弃听证。

附件：1.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

2.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方案

江门市新会区自然资源局 江门市新会区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局

2019年11月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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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置补助费已计入征地的土地价款内）；

2．留用地安置：留用地按实际征地面积的 12.5%折算货币

方式补偿；

3．社保安置：具体方案以劳动和保障部门制订的为准。

江门市新会区自然资源局

2019 年 11 月 16 日





局，先办理征地材料报送手续。

三、费用标准。按粤府办〔2010〕41 号文规定，被征地农民

个人最低缴费标准为每人每月 50 元，缴费年限为 15 年，按个人最

低缴费标准缴纳 15 年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金为 9000 元。

四、筹资办法。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第四十二条和粤

府办〔2010〕41 号文规定，单列计提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资金

列入征地成本。

江门市新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19 年 11 月 16 日




